附件

关于《昆明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办法》

的起草说明

现就《昆明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建设办法》）的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文件修订的背景依据

（一）背景

市委组织部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局三部门于2020年6月22日联合印发《云南（昆明）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昆科规〔2020〕2号）。《建设办法》实施三年来，在工作站建设推进过程中，市科技局每年定期组织专家对建设情况进行评估，了解工作站建设取得的成果、存在的问题、急需解决的问题等，结合昆明市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变化，在工作站建设过程中发现如下问题:一是原《云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管理办法》为试行，截至目前已实施3年，根据当前昆明市重点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科技创新平台、人才的新需求，需积极贯彻落实国家、省级层面给予科研人员松绑，赋予更大科研自主权相关精神；二是建站单位反映的关于经费管理规定不明确、年度绩效报告申报与建设进度不匹配、建设办法中相关硬性产出指标需更具灵活性、相关支持政策具有吸引力但在现有条件下落地较难等意见；三是存在部分主体职责不清晰，协同配合不够等。鉴于上述原因，该办法已不适应工作发展的需要，亟待修订完善。

（二）依据
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科教兴国战略，根据《昆明市建设区域性国际中心城市实施纲要（2017—2030）（修订版）》（昆发﹝2021〕7号）和《昆明市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17条措施》（昆政发﹝2022〕31号），学习借鉴《云南省院士专家工作站管理办法》有关内容，提升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运行管理水平，促进科技自立自强，强化科技创新人才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，制定本办法。

二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分为七章，共20条。

第一章为“总则”，本章主要明确了《管理办法》的制定目的依据、适用范围和管理原则。

第二章为“工作机制”，本章主要明确了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的运行服务保障机制、各责任主体的相应职责。院士专家工作站实行双负责人制，院士专家工作站行政负责人为建站单位相关负责人，技术负责人为院士专家。

第三章为“资格条件”，本章主要明确了建站单位资格条件及院士专家应具备条件。

第四章为“申报认定”，本章主要明确了申报认定方法程序。

第五章为“经费支持”，院士专家工作站运行期为3年，院士工作站财政支持经费180万元，专家工作站财政支持经费90万元，经费分年度拨付。省市共建的院士专家工作站命名为“云南（昆明）XXX（院士、专家姓名）院士/专家工作站”，所需经费由省级按规定安排，昆明市以科技项目方式给予支持。
第六章为“管理监督”，明确了院士专家工作站实行报告制度；绩效管理制度。明确了院士专家工作站变更、延期、合并、重组、取消、终止等情形的管理要求。明确了如有科研失信行为、不落实配套条件的、不配合监督管理的、存在其他违法行为的，经查实取消院士专家工作站资格。

第七章为“附则”，确定了院士专家工作站经费管理相关要求。明确了《管理办法》的解释部门和生效时间。明确了新旧办法衔接要求，本办法生效时，在建院士专家工作站按照本办法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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